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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北市心生活協會 建言書 
 地址：105臺北市基隆路一段28-2號 
 承辦人：楊立勤 社工、金林 總幹事 
 電話：2742-0302、0916-072-755  
 傳真：2742-0307  
 郵件：heart.life@msa.hinet.net 

正本收文：行政院吳敦義院長（10058 台北市中正區忠孝東路 1段 1號） 

副本收文：馬總統英九、衛生署、衛生署楊署長志良、內政部、內

政部江部長宜樺、立法院各政黨黨團、立法院王院長金平、

台灣精神醫學會等專業團體、中華民國康復之友聯盟等精

神社福公益組織。（詳列於函後） 

發文日期：民國 98 年 11 月 9 日 
發文字號：心生活 98 聯字 116 號 
附件：剪報則、翻譯文兩則。 

主旨：精神衛生法限定之『強制住院』條件，就已發生實

例回顧，仍無法涵蓋若干有此治療需求的患者，建

請衛生主管機關重新考量，增列部分可強制住院之

條件；並請謹慎規劃『強制社區治療』並積極增進、

興辦社區中多元的精神心理衛生服務。 
說  明： 

一、 「社團法人台北市心生活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是由

精神疾病患者及家屬所共同發起成立的公益組織。本會

之宗旨為關懷精神疾病患者與其親友的生活品質及醫療

與社會權益， 並致力於協助精神疾病的預防與慢性精神

疾病患者持續的復健與全人發展。 

二、 強制住院條件過嚴，社區積極性介入治療( Treaments;

包括醫療及心理社會與復建服務)又不足，造成流弊： 

精神衛生法第 41 條規定，適用「強制住院」的條件為：

『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一般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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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為「有自傷或傷人」之虞。 

(一). 國內一年內的四個例子： 

今(98)年以來的幾個案例，顯示這樣的限制條件，會將

部分急需強制住院協助（就現有已存在之治療服務中，其他

治療服務都難以遞送專業服務時）的精神疾病患者排除適

用，並且因為無法及時獲得協助而產生憾事。謹將案例

說明如後： 

1. 98 年 1 月 16 日中國時報報導：彰化一位吳姓老婦人

因為精神疾病失去自理能力，房間堆滿瓶罐紙袋，『就

像是住在垃圾堆裡』是社工員家訪時看到的景象。讓

人心酸的是，這樣的景象已經持續了十多年，直到社

工員造訪員林鎮轄內弱勢家庭時才發現老夫婦家中

情況。由於婦人與先生兩人皆未滿 65 歲，無法申請

低收入戶資格，只能靠老先生打零工維持生計。＜附

件一：簡報＞。 

2. 98 年 5 月 2 日聯合報報導：北縣三峽一名患有精神

疾病的薛姓男子企圖攻擊姪子與嫂嫂，而在事發前十

八小時，母親還電話聯絡警消單位，請求將兒子送醫

治療，但因為衛生所認定男子沒有自殺或攻擊他人的

傾向所以並未將他送醫。根據報載，衛生所人員探訪

時，因為薛姓男子坐在椅子上狀似情緒平穩，還請衛

生所人員泡茶聊天，所以一時認定其無傷人之虞。＜

附件一：簡報＞ 

3. 98 年 5 月 6 日的自由時報報導：台北縣中和市一名

躁鬱症男子因為妻子表示要離婚，持菜刀攻擊妻子致

死，而鄰居也向記者表示，這名男子經常罵鄰居、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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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表示這激動的情緒已是長期所顯現的問題。 

4. 98 年 7 月 22 日聯合報 A2 報導：三重市一名從公所

提前退休的曾姓婦人『逛進總統府』，在新聞的揭露

下，才知道婦女的精神狀況不穩定、常常會向各行政

機關進行投訴又有較不合邏輯的行為發生，附近鄰居

也都知道此人的狀況，但整個政府、社會卻沒有適當

的服務資源可以介入或協助此人就醫。精神科醫師也

向媒體表示，雖然住院治療應該可以幫助婦人減低妄

想，但不符合傷人或自傷（該醫師之判斷）條件，無

法動用強制住院來協助。 

(二). 美國要求修改自傷或傷人原則的呼聲： 

強制住院限定條件為「嚴重病人」且「有自傷或傷人之

虞」，與美國的制度相似，美國國內也迭有因為自傷或

傷人之虞判斷不易或者判斷錯誤，而使患者或家屬斷送

了生命的案例。美國精神治療倡導中心（Treatment 

Advocacy Center）在 2008-2009 年冬季號新聞報

（Newsletter, Winter08-09）上，就刊載了兩個血淋淋

的例子，如＜附件二＞敬請參考。 

三、 98 年一年中精神疾病患者登上新聞版面者，當然並不止

於前述四則剪報，＜附件一＞的四則是媒體報導篇幅較

大，而且都與強制住院治療資源可以對患者有益卻無法

（難以）使用有關，未被發現公布的案例更不知還有多

少。這四位患者生活上造成自己、家人與他人不安的情

況，都不是短暫、偶發的事情，而是已經存在長久一段

時間了，但社區中一直缺乏協助的資源，在患者狀況頻

仍之際，仍無法有適當而有效的介入服務與治療以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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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事的發生，對於為民服務的政府、醫療體系及全體國

人，無疑都是一種挑戰，也顯示 96 年中新修訂的「精神

衛生法」仍然不足以因應精神疾病的挑戰，也無法滿足

精神族群們的服務需求。無論是國內或國外的經驗，都

已證實強制住院的條件規則，有必要進行修訂。 

四、 96 年新修訂精神衛生法，強制住院需要召開專業、權益

團體、法律人組成的七人委員開會審定，做法上更為嚴

謹、對於患者人權形式上更有保障，咸認為是一進步的

方向。但是在委員會之外，卻產生了一些流弊：雖然強

制住院的實質條件，精神衛生法修改前後並無特別差

異，但因為審查者增多，不予通過的比率高過於過去只

要醫院同意就可以的時代，且患者人權係本次修法宣導

時的重點成就，發生流弊之處在於，強制住院的審查權

（決定可否）理應審查會委員們的責任，但現在基層的

警察、里長、消防人員受到送件不被核可的經驗以及授

課者諄諄教誨的影響，"自動"人人當起審查委員來，會

直接拒絕民眾(多半是家屬)對於強制住院協助之請求。 

五、 我們期待主管機關可以檢討制度，解決前開各種問題，

心生活協會具體的建議是： 

(一). 強制住院的條件，希望可以透過修法、修訂施行細

則、或行政命令的方式（自傷或傷人之虞應考量的強況

增加），將強制住院的適用條件，得以包括若干『患者』

『因為受疾病影響明顯（疾病症狀明顯），致：對自己

及他人生活產生嚴重干擾（例如：不斷以妄想的內容到處告

官）或帶來他人日常生活持續性、緊急性的巨大恐懼（例

如：有攻擊未遂的事實、持續的威脅或衝突）或嚴重喪失自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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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與人溝通之能力，且於鑑定當時強制住院相較於

其他服務資源更為合適者（例如：數十年由先生照顧居家環

境如同垃圾場的婦人）』。 

(二). 針對警察、消防從業人員及鄰里長，進行「服務精神

病患者之教育訓練」，訓練課程中並應邀請精神障礙者

及家屬參與授課（作講師），將服務使用者第一線的處

境，讓可能會第一線接觸強制住院請求的服務者，對於

患者的狀況及症狀可能帶來的問題有較清楚的認識。 

(三). 行文給全國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及警察與消防單

位與鄰里長，強調是否許可強制住院應由「審查會」的

專家委員們來審核，第一線提供強制住院協助的公共衛

生護士、鄰里長、警消人員不應該自行作可否強制住院

的判斷。 

(四). 儘快推出完善的『強制社區治療』服務： 

依精神衛生法，強制社區治療已延遲將近一年尚未推

出。心生活一貫呼籲，『強制社區治療』是好的政策方

向，但是要能順利、有效的實行，必須要積極補足『多

元化的社區服務』，但現在的我們看不到政府往此方向

規劃，令人憂心，我們擔心好的制度方向卻可能產生錯

誤的制度施行方式，更擔心會造成更多的不幸事故，理

由是： 

1. 嚴重的精神病患者因為病情的影響，對於陌生的人事

物都有高度的警戒心，如果只用過於強硬的方式進行

治療，容易造成反彈、或者引起更多的幻覺和妄想，

很容易引發更多、更大的衝突。因此，給予患者的服

務，不能單純從給的人的角度看，不能由服務者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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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好」就要硬給，而是要從「被服務者」的心理

機轉角度來看，所以，精神心理衛生社區服務中的核

心精神及適當的實施方式，是服務者與被服務者間要

建立長久性的、關懷性的、平等性的專業關係，讓患

者感受到「安心」、「被尊重」而後即便是強制性的

服務，才有可能順利的進行，減低可能產生的不利風

險。 

2. 強制社區治療如果只是以「定期找警察上門強制病人

打針」作為主軸，家屬們深感恐懼。我們擔心，在警

察與治療人員轉身離去的時候，患者會因為生氣而更

為難家屬；我們也擔心，藥物的效果其實是需要慢慢

釋放的，在等待藥效產生的過程或者等待看藥物是否

合適患者體質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其他的社會心理治

療資源協助患者與家屬，發生危險事故的風險還是很

高的。 

3. 政府必須要「高度重視」精神心理衛生的社區服務，

社會及患者才會將「強制社區治療」視為服務而不會

排斥。但兩件事實，都讓我們對於政府漠視精神社區

服務的嚴重失能現象感到失望： 

(1). 衛生署 95 年 9 月起推出的「精神病社區關懷照

顧計劃（關懷訪視及個案管理）」是很好的制度，

但卻要求每位服務員每年至少開案八十名。案量

超高，而且普遍因為社區中可轉介精神障礙者使

用的資源(設施與服務)過少，以及前面所述服務

需要建立長久關係的影響，所以開案後難以結

案，致使服務人員手上的案量越來越大，每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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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服務的行政區，個案量如雪球般擴大，難以有

效的提升個案服務品質。未來將如何降低服務員

的案量、如何更有效能的督導基層服務人員、如

何快速增加各縣市可長期提供服務的社區資

源，都缺乏討論及研究。 

(2). 紐約的活泉之家(Fountain House)採社交俱樂

部(Clubhouse)會員制(Member) 的模式，強調

患者自主的社區服務模式，獲得全球許多國家的

肯定，並且有國際性的認證制度。很多國家都是

由政府全力贊助成立及營運，鄰邦韓國還是亞洲

的認證中心，但台灣包括伊甸基金會的活泉之

家、康復之友聯盟的 My House，都因為政府缺

乏制度規劃，經費來源困難、勞工主管機關不接

受「過渡性就業服務」申請補助等因素的影響，

而至今在全球的 Club House 認證中缺席。 

衛生署兩年前信誓旦旦要拿國際認證未來要推

廣給各縣市辦理的 My House 方案，現在輕易就

捨棄承諾，試辦兩年後就急於縮手，劇減經費之

下，北高兩家試辦計畫今年底將吹熄燈號，搞得

數百名精神障礙者及其家屬人心惶惶！！ 

六、 總結而言，今年陸續發生之社會事件，全都顯示出精神

衛生政策的「失能」，我國對於精神疾病患者的照顧服

務仍有許多改善及發展的空間。我們期待在人權與個人

康健的平衡點中，替精神障礙者(慢性精神病人)和他們辛

苦的家屬們，爭取更充足的醫療及服務，【精神治療及服

務體系社區化，是解決許多問題的核心】。精神心理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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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社區多元服務的建構，需要政府更高的重視更多的經

費，需要由比衛生署更高的行政層級，以遠大的眼光，

看清精神心理衛生社區服務制度的建立，是和蓋鐵路蓋

捷運、整建地下污水系統、造橋鋪路一樣的「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做這些事雖然難，但今天不作明天

就要後悔。精神疾病患者人數眾多所影響的家屬人數更

達數百萬人，敬祈  總統可以關注，院長、部長們能為

台灣民眾精神心理健康更美好的未來而努力。凡走過必

留下痕跡，祝願長官們任內能為我國精神社區服務建立

可長可久、真正符合患者及家屬期待之優良制度，青史

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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